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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二題：旅遊保險的監管 

2013年 4月 17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四月十七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郭偉強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報，今年二月在埃及樂蜀發生的熱氣球爆炸事件中遇難的香港旅行團團友

當中，有 6 人在出發前購買的旅遊保險的保障範圍不包括「航空活動」，而有關的

保險公司指乘坐熱氣球屬航空活動，因此不會作出賠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是否知悉，過去三年，旅遊保險每年的毛保費總額、投保人數目、索償

宗數及其按申索原因（例如遺失財物、身體損傷及意外身亡等）分類的數字，以

及保險公司作出的賠償總額； 

 

（二） 過去三年，每年關於旅遊保險的投訴宗數及分類數字；當中最終獲得賠

償的宗數和涉及的賠償總額，以及最終未獲得賠償的宗數及其原因為何； 

 

（三） 有否評估現時旅遊保險以「判上判」（即保險公司的旅遊保險產品經由合

資格的旅遊保險代理分判給其他代理人銷售）方式銷售的情況，以及當局如何確

保銷售旅遊保險的代理人曾獲足夠的專業訓練； 

 

（四） 鑑於近年港人出外旅遊時不時發生意外，當局有否就加強旅遊保險對市

民外遊的保障進行研究；若有，詳情為何；若否，會否考慮進行該項研究；及 

 

（五） 鑑於當局在剛公布的《財政預算案》中表示，會於今年內就成立獨立的

保險業監管局展開立法工作，當局計劃如何透過該監管局加強對旅遊保險銷售的

監管？ 

 

答覆： 

 

主席： 

 

（一） 根據保險業監理處（保監處）從相關保險公司取得的數據估計，二零一

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旅遊保險保單數目分別約為 200萬、210萬及 220

萬；毛保費分別約為 7億、8億及 8.5億港元。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每年約有



9 萬宗申索，至於二零一二年則約有 10 萬宗。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已償付申

索的毛額每年約為 2.5 億港元，二零一二年則約為 3億港元。 

 

  當局沒有按申索原因分類的統計數字。 

 

（二） 有關旅遊保險的投訴宗數及分類數字，請參閱附件一；至於相關的賠償

情況，請參閱附件二。 

 

（三） 投保人可直接向保險公司，或透過保險公司委任的代理或分代理，購買

旅遊保險。至於保險代理是否委任其他保險代理為分代理，純屬商業安排。 

 

  任何人必須先通過相關考試，並獲保險公司委任，及向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

（委員會）登記成為保險代理（包括分代理），方可銷售旅遊保險。所有保險代理

（包括銷售旅遊保險的代理）亦須符合持續專業培訓的每年時數要求，和遵守由

委員會發出的《保險代理管理守則》。該守則第 76（f）條規定保險代理「必須解

釋推薦的每份保單的承保範圍，確保準保單持有人明白所購保單的內容」。因此，

保險代理必須向客戶解釋旅遊保險合約內的承保項目及不保項目，以便客戶在購

買旅遊保險時，可選擇適合自己的保單。此外，根據《保險公司條例》，所有保險

公司均要為其代理（包括分代理）的任何與相關保險銷售的行為負責。 

 

（四） 鑑於每個旅客或有不同考慮（例如是否參與行程中個別活動，或自己是

否已另有保險安排等），因此準投保人應按自身不同需要，選擇適合自己的旅遊保

險。當局不宜劃一規定個別旅遊保險產品的保障範圍，亦沒有就此進行研究。不

過，我們認為應繼續加強教育公眾，令市民選擇適合自己及能符合行程安排的旅

遊保險產品。在宣傳教育方面，政府、香港旅遊業議會（旅議會）和旅遊業賠償

基金管理委員會一向有透過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於公共巴士上播放宣

傳片段及於港鐵車廂內的顯示屏播放宣傳信息等，鼓勵市民在外遊前按個人需要

購買合適的旅遊保險。保監處亦印製了《旅遊保險知多少》教育單張，提醒市民

於購買旅遊保險時要注意的事項，包括承保範圍及不受保障的項目等，保障自己

的權益。此外，消費者委員會一直以來亦有通過《選擇》月刊，提醒及教育消費

者在購買旅遊保險方面應注意的事項。 

 

  旅議會一向建議旅行社，應提醒外遊旅行團參加者購買綜合旅遊保險，以確

保一旦在途中遇到不能預計的情況時，能夠得到適當的保障。旅議會轄下的「出

外旅遊委員會」最近亦有提醒委員：（i）宜檢視現時旅行團行程單張上的所有活

動（包括自費活動）的風險，並在消費者報團前，清楚告知有關風險，尤其是高

風險活動；（ii）宜檢視旅行社為外遊旅行團參加者安排的綜合旅遊保險的保障範

圍是否已涵蓋旅行團的所有活動（包括自費活動）；以及（iii）若團員自行購買

旅遊保險，旅行社應提醒他們需檢視有關保險的保障範圍，是否已包括其參加的



所有旅行團活動。 

 

（五） 當局建議成立獨立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其中一項主要建議是設立法

定的保險中介人發牌制度，取代現時由三個自律規管機構分別管理的自律規管制

度，加強對保險中介人（包括銷售旅遊保險的保險代理）的監管。 

 

  保監局會訂定守則，包括規定銷售旅遊保險的保險代理須通過相關的資格考

試及符合持續專業培訓的要求，以及在銷售旅遊保險時，須向客戶清楚解釋所推

薦的每份保單的承保範圍，確保客戶明白所購保單的內容。 

 

  保監局成立後，所有持牌保險中介人（包括銷售旅遊保險的保險代理）須遵

守法例訂明的操守規定。保監局如裁定持牌保險中介人行為失當，可對其施加紀

律懲處。 

 

  保監局也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提醒及教育現有及準保單持有人就購買旅遊

保險方面須注意的事項。 

 

 

完 


